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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7-2018 学年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通知

一、县资助中心申请贷款办理时间

2017 年 7 月中旬——2017 年 9 月上旬（以各县办理时间为准）

二、申请贷款所需材料及贷款办理流程

（一）在校生续贷

出示证件：学生身份证原件或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。

提交材料：借款学生本人签字的《申请表》原件（无需盖任何单位的公章）。

温馨提醒：在校生续贷由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任何一方现场签订合同。

获取申请表方法（办理贷款流程）：

1. 登 录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生 源 地 助 学 贷 款 信 息 系 统 ：

https://sls.cdb.com.cn/，若密码忘记，请致电资助中心。如下图：

2.点击左则“个人信息变更”，在弹出的页面中完善个人的基本信息（系

部、专业、学号、学制、联系方式等）。

3.点击左则“贷款申请”，弹出页面中，再点击“新增”。（若今年已经提

https://sls.cdb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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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过贷款申请，请选中删除后再新增）如下图：

4.填写申请表信息（续贷声明：学生务必认真按要求填写，请学生对 2016

—2017 学年在校的思想、学习等情况进行简要描述，字数在 200-400 字，不得

有错别字，不得有病句，不得有反动言论；否则审核不予通过（即不能办理贷

款），点击“提交”。该项工作请务必在 2017 年 6 月 1 日之前完成，由校团委

杨维娜老师（联系方式 15108615277）负责集中审核；逾期不再进行审核（即

不能办理贷款）。如下图：

5.点击左则“贷款申请”，弹出页面中，选择“申请学年”，再点击“导出

申请表”。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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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打印导出贷款申请表，学生本人在“学生签字”后面签字。

7.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任何一方持“签字后的申请表”到县资助中心现场签

订合同，领取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。

8.学生携带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

到学校提交至系部辅导员（关于此《贷款受理证明》提交方法见附件《国家开

发银行生源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2017 年提交办法）。

（二）在校生首贷

出示证件：

1.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；2.学生证原件；

3.户口簿原件（如果学生及共同借款人不在一本户口上，需出示双方户口

簿原件）

提交材料：

1.学生本人签字的《申请表》原件一份（需加盖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任一

单位公章）；2.学生和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；3.学生证复印件一份。

温馨提醒：在校生首次贷款必须由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现场签订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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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取申请表方法（办理贷款流程）：

1. 登 录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生 源 地 助 学 贷 款 信 息 系 统 网 ：

https://sls.cdb.com.cn/，点击“注册”（注册时务必记住密码），如实填写

信息。如下图：

2.用户注册成功后，登录系统，如下图：

3.登录后，分别点击左则“个人信息变更”和“共同借款人信息变更”，

完善信息。

https://sls.cdb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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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点击左则“贷款申请”，弹出页面中，再点击“新增”。如下图：

5.填写申请表信息，点击“提交”。 填写要求：学生务必认真按要求填写，

300—500 字，不得有错别字，不得有病句，不得有反动言论；否则审核不予通

过（即不能办理贷款），点击“提交”。该项工作请务必在 2017 年 6 月 1 日之

前完成，由校团委杨维娜老师（联系方式 15108615277）负责集中审核；逾期

不再进行审核（即不能办理贷款）。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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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点击左则“贷款申请”，弹出页面中，选择“申请学年”（2017—2018 年），

再点击“导出申请表”。如下图

7.打印导出贷款申请表，学生本人在“学生签字”后面签字。

8.持“签字后的申请表”到所在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盖章。

9.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持“签字盖章后的申请表”及相关复印件到县资助中

心现场签订合同，领取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

证明》。

10.学生携带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

到学校提交至系部辅导员（关于此《贷款受理证明》提交方法见附件《国家开

发银行生源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2017 年提交办法）。

（三）贷款材料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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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回执录入

贷款学生务必在 2017 年 8 月 21 日——2017 年 9 月 18 日之前将《国家开

发银行生源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交给本系部辅导员老师。为了及时而有序地录

入回执，请辅导员老师以班级为单位分批收齐，不定期的提交至学生处夏娟老

师（联系方式 62116）。

四、要求

请各系部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，做好宣传，做好解读，务必做到生生知晓

生源地贷款政策，需贷款学生知晓贷款申请材料、贷款流程和贷款办理时间；

务必将本通知”打印出张贴到教室里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特别说明：不再发纸质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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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馨提示：1.请学生务必记住贷款中的各种密码；2.认真核对和完善

“个人信息变更”中的个人基本信息；3.认真填写续贷声明。

德宏师专学生处

2017 年 5 月 5日

附件：

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2017 年提交办法

贷款学生务必在 2017 年 8 月 21 日——2017 年 9 月 18 日之前将《国家开

发银行生源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交给本系部辅导员老师。提交时请务必在本班

第一份《贷款受理证明》上统一写明班级名称（系部年级专业班级）、学费金

额（元）、住宿费金额（元）及份数。为了及时而有序地录入回执，请辅导员

老师以班为单位分批收齐，不定期的提交至学生处夏娟老师（联系方式 62116）。

新生班入学报到后请班主任负责收齐本班的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助学贷款

受理证明》于 9月 4 日提交系部辅导员，提交时请在第一份《贷款受理证明》

上统一写明班级名称（系部年级专业班级）、学费金额（元）、住宿费金额（元）

及份数。由辅导员负责于 9 月 6 日以班级为单位提交至学生处夏娟老师（联系

方式 62116）。

2017—2018 学年第一学期实习学生请务必于 9 月 8 日之前将《国家开发银

行生源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寄回至学校班主任，由班主任负责以班级为单位提

交系部辅导员，提交时请在第一份《贷款受理证明》上统一写明班级名称（系

部年级专业班级）、学费金额（元）、住宿费金额（元）及份数。由辅导员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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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9 月 11 日以班级为单位提交至学生处夏娟老师（联系方式 62116）。

各类学生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的提交请在此提交办法

中的截止日期内完成，否则学生处夏娟老师无法按时完成回执录入，因此造成

的不能办理贷款等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。学生处概不负责。


